中華民國114年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特殊需求申請表附件11

	競賽單位：

	競賽員姓名：
	競賽項目：

	競賽語別：
	競賽組別：

	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得提出特殊需求：
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身心障礙證明。 
□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。 
□因重大傷病嚴重影響競賽者（需檢附醫學中心或公立醫院開立之嚴重影響參賽證明正本）。
□其他
除上述情形外，請敘明理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	特殊需求
	

	初賽、複賽時的
相關配套或因應方式
	

	承辦人：
	單位主管：
	 機關首長：


※填寫說明：
1、 無特殊需求者免填。
2、 本表請由各競賽單位於114年9月24日至10月17日前併同報名資料完成網路報名。
3、 競賽員如在報名截止日期後有突發傷病等情形而有特殊需求，應於競賽日前1天繳交本表提出申請，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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